Audio--按此收聽講道  # 252-755-710-3441 a  華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 252-755-710-3441 b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 252-755-720-3467 a  台語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# 252-755-720-3467 b
愛恩主日講壇　　　　　劉瑞義牧師‧

日期：主後2003年7月27日

講題：為什麼要傳福音？ 
經文：啟20：11-15；路9：10

前言

· 聽聞接受福音者1/3%

· 聽聞未得福音者1/3%

· 完全未聞福音者1/3%

報福音傳喜信的人，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　　羅10：15b

1、 因人有靈的需求

	
	體Body
	魂Soul
	靈Spirit

	植物
	X
	
	

	動物
	X
	X
	

	人類
	X
	X
	X


　　
　　　人子來，為要尋求拯救失喪的人　　路19：10

2、 因人需要享受生命

科學和信仰是否衝突？

	科學
	信仰／生命之道

	1.我與自然界
	1.我與造物主

	2.改善物質
	2.增進全人

	3.可免的
	3.不可免的

	4.發現定律
	4.發現及活用神律（聖經內）

	5.滿足研究的成果
	5.享受生命的成果


我來了，是要叫羊（人）得生命，並且得的更豐盛　　　約10：10b

3、 因末日必有審判

1. 審問的內容：人所做的事，連一切隱藏的事，年論是善是惡，神都必審問　　　傳12：14

2. 審問的地方：白色大寶座　　　啟20：11-15

　　　I　　　　生命冊　　啟20：12

●得救者

●未得救者v5

　　　　　Ii　　　　紀念冊　　　瑪3：16

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那敬畏耶和華思念祂名的人　　瑪3：16

結語：

那使多人歸義的，必發光如星，直到永永遠遠　　但12：3b

有時（末日）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裡，要發出光來，像太陽一樣，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　　太13：43

